
江苏省中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江苏省中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

会的财务和资产管理活动，防范财产运用风险，确保本组织

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慈善组织保

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组织《章程》，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组织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

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在确保年度慈善活动支出符合法

定要求和捐赠财产及时足额拨付的前提下，遵循合法、安全、

有效的原则开展资产的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投资取得的收

益全部用于慈善目的。

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工作在理事会的统一领

导下开展，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具体负责财务日

常管理及核算工作。

第四条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接受税务、审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发生外币业

务时将有关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记账。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六条 本基金会实行预算管理制度，根据年度工作计

划和任务，本着量入为出、总体平衡的原则，坚持厉行节约

的方针，编制年度财务预算。

第七条 年度财务预算经秘书长审核后，报经理事会审

议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年度预算一经审批不得随意调整，但因项目或

行政管理工作需要必须对原预算进行调整时，应由项目负责

人提交调整预算申请报告，上报秘书长，秘书长对调整预算

10%且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有权批准，超过上述条件的

须经理事会审批。

第三章 收入管理

第九条 本基金会各项收入归口财务部门实行统收、统

支，统一管理。

第十条 募集现金要及时解缴银行，不准以收抵支，不

准挪用募集款项，不得私设“小金库”。

第十一条 基金会接收捐赠的货币性资产应按照实际

到账额核算；接收的外币捐赠应按业务发生当日汇率折合为

人民币核算。

第十二条 接收的实物资产按以下办法确定价值：（1）



按捐赠协议或合同中规定的价值；（2）按此物品市场定价或

类似资产的市场价值；（3）按物品的可变现价值；（4）按法

定机构的评估价值。

第十三条 接收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

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

捐赠目的。

第四章 支出管理

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各项支出必须严格执行《章程》有

关规定及各项财经法律法规，厉行节约，严格执行理事会审

定的年度收支预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五条 本基金会各项支出实行“一支笔”的审批制

度，由经办人申报，财务人员审核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完整

性，按权限报经秘书长、理事长逐级审批。对违反本基金会

财务制度和与本基金会宗旨不符的开支，财务人员有权拒付。

第十六条 经费报销审批权限：

（一）5000 元以下的经费开支，由经办人填报、财务人员审

核后，秘书长审批。

（二）5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经费开支，由经办人填报、

财务人员审核后，秘书长、理事长逐级审批。

（三）50000 元以上的经费开支，须经理事会审议批准，由

经办人填报、财务人员审核后，秘书长、理事长逐级审批。

（四）2000 元以下的招待费，由经办人填报、财务人员审核



后，秘书长审批，2000 元以上的招待费，须经理事长审批。

（五）1000 元以上的劳务费，由经办人填报、财务人员审核

后，秘书长、理事长逐级审批。

第十七条 本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

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本基金会工作人

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

第十八条 在基金会原有项目资源的基础上开展资金

募集，募集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5%，在拓展新项目

募集资金时，募集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10%。

第十九条 本基金会差旅费实行凭据报销与定额包干

相结合的办法，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

公杂费，具体参照《江苏省省级机关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基金会公务招待用餐应保证正常公务交往，

严格控制招待用餐标准，防止铺张浪费，严禁假公济私。

（一）招待院外人员每人每天用餐标准不超过 40 元，特殊

情况下不超过 50 元。

（二）确因工作需要宴请来宾，每桌不超过 500 元（含酒水），

特殊情况下需要超过标准的由秘书长审批。

第五章 会计核算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保



证会计资料、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二条 按制度要求准确编制记账凭证，全面反映

经济业务，做到内容完整，数字准确，摘要清楚；按要求设

置并及时登记各类账簿，做到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账相

符。

第二十三条 按制度要求按时编制《资产负债表》、《业

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确保数据真实、合理，做到账

表相符、表表相符；根据秘书长及主管部门的需要，编制相

关报表及报表说明。

第二十四条 本基金会财务部门负责财务分析工作，全

面、真实、准确地反映财务收支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为

理事会决策提供可靠有用的信息。

第二十五条 财务人员应通过审核、财务分析等手段加

强对资金运用、物资管理等情况的监督，对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和财经纪律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纠正；性质较严重

的，应向秘书长、理事长报告。

第二十六条 财务部门对外提供或披露财务信息应由

秘书长批准，重大财务信息应由秘书长提交理事长批准后方

可对外披露。

第六章 票据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本基金会财务部门负责购置公益性单位接

受捐赠统一收据，基金会接受的捐款、捐物都必须开具捐赠



收据。

第二十八条 出纳负责保管收据、支票等各类票据，实

行票据购买、使用、结存登记制度，票据存根保管、销毁按

《票据法》、《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不准签发空头支票、远期支票，与银行预

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支票于签发时加盖印章，不得预先在空

白支票上签章。支票作废应加盖“作废”戳记，并妥善保管。

第三十条 出纳及领取支票的工作人员，因保管不善丢

失支票，应立即向银行挂失，给基金会造成经济损失的，由

责任人负责赔偿。

第三十一条 支票领用人领取支票后，应在三天内办理

报销手续，尚未办理报销手续的，原则上不再办理支票领用。

出纳有责任对已领取支票尚未办理报销手续的经办人进行

督促检查。

第七章 对外投资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基金会对外进行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必

须经理事会批准，任何人不准用基金会资金以个人名义购买

债券、股票或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

第三十三条 对外投资的合同、协议要符合法律规范。

所有对外投资的合同、协议的正本统一由本会相关部门管理

和保管。



第八章 会计档案管理

第三十四条 会计人员负责将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务报告等会计档案整理立卷，装订成册，编制会计档案保管

清册并妥善保管。

第三十五条 本基金会的会计档案不得携带外出。凡查

阅、复制、摘录会计档案，须经秘书长批准，外单位调阅会

计档案，还应出具正式的单位介绍信，详细按调阅档案的各

项要求登记和签字，方可查阅、复印。

第三十六条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和销毁办法，按照国

家规定执行。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和涉及其他未了事项的原始

凭证不得销毁，单独抽出立卷，保管到未了事项完结时为止。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